
间，原处罚决定照常执行。 lfi诉人对复议决

尘不 JJ良的，可以在收到复议通知之日起十五

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三十三条 国家物价部门对书级物价

检查机构、上级物价检查机构对下级物价检

查机构已经生效的处罚决定，如果发现确有

错误，有权纠正或者责令重新处73! 。

第三十四条拒绝、阻碍物价检查人员

依法执行职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治安仔照处罚条例》的规定予以处

罚;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

法记究刑事责任。

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物价部门、

业务主斗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价格管理A权

限、程序，刮起、调整商品价格或者收费标

准的， rtl 上级物价部门或者同级物价部门负

责纠正，并按干部管理权限迫究有关人员的

责任。

对泄露国家价格机密的，依法追究责

任。

.(.oÞ毛二 C 
• '1:'.艺_.-l~一，

. L .. 附 则

第三十六条对行政性收费、事业性

收费，物价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的价格方针、

政策进行管理和监督，并会同有关部门核定

收费标准。

三十七条 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

资企业价格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十八条本条例由国家物价局负责

解释:施行细则由国家物价局制定。

三十九条本条例白发布之日起施

行，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国务院发布的《物

价管理暂行条例》同时废止。

、 口"、

一九八七年六月十 H 同发 (19S 7J 55号

国务院同意国家休改委、商业部、时F支部《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休制改革的意见》和《关

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)) ，况转发给你们， f青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贯·彻落实。

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，是整个经济体制改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级人民政

府要精心指导，组织商业、供销部门切实抓好。各级财政、税收、银行、物价、工商行政管

理等部门要密切配合，不断完善改平的配套措施。为了进一步深化商业改革，还妥积极探索，

不断总结经验，把商品流过搞活、搞好，保持国内市场的繁荣稳定，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

走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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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一)市兰巾全会以来，商收体制改革取得了成绩，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、多种

经营方式、多ft[1流通渠道和经营环节减少的商品流通格局，在落实|司营商业小型企业"改、

转、租"，探索新的商业形式，以及发展横向联合等方面，都取得了进展，促进了市场的活

跃、繁荣。但是，由于中国式的商品流通模式正在探索之中，已经进行的改革尚不完善，还

存在不少问题。主要是国营商业企业活力不够， "大锅饭"未真正打破，自我发展能力薄

弱;市场体系不完善，市场运行机制不灵;政企职责不分，调节手段不够等。

为了解决上述问题，深化国忻商业体制改革，要继续贯彻落实因务院有关文件精神，坚

搏公有制为基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，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，区别行业特点和企

业规模，实行多种管理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革，使企业真正成为向 32经营、 是i 负盈亏的经济

实体，发挥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。具体意见是z

-、努力增强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活力

近几年来，因背大t:[ 1 型商业企业(包括批发企业)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虽有较大进

展，但企业活力问题远没有根本解决，需要进一步改革。

( 一 )改革的重点是有计划、有步骤地Z巨大中型商业企业、饮食服务企业推行承包经营

责任制。承包形式可以多种多样，承包时要认真搞好财产评估，基数要订得合理。对企业承

包后多得的利润，要注意防止过多地转到生活消费上去。为搞好这项改革， fAZ相所改革领导

体制和1分配、劳动制度。实行经理负责制，经理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，起'1: 1 心作用，对企业

人、财、物和产、供、甘i全权负责。逐步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、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工资分
配办法。认真贯彻执行同务院关于劳动制度改革的规定，对现有耶{11分期分批进fJfm!l! ， ?手

:士 tft训们不付合上岗要求的，另行安 1 11 适可T.作 。

对阴利ykγ" 1~~、确有困难的大 1 .[1 ~商业企业，可给予适当的减免调节税照顾 。 具体哪 JL飞

该照顾手n照顾多少， rt-l当地财政和商业部门商定。

( 二 )在小型零得商业企业试办租赁制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立辖市可选择一两个零售商业

中型企业进行试点，总结经验。试点采取集体租赁形式，选举产生企业管理机构，同企业主

管部门签订租赁合同，并由公证部门公证，承担法律责任。原有职工除自谋职业者'外，原则

上 r+1企业消化。 租赁企业所有制不变，职王身份不变。

( 三 )各地已经试办的股份制企业，可以~j;H共试办，并认2飞旦、 21;经验。!在企业之间互相

参股外，今年不再增加l新的股份制试点企业。

二、进一步搞好国营小型商业企业的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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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1:f』:贯彻<< 1'1、|务 I~'G ilt 4 专|主i家体改委、市、I v. m叫'~ir- l\ì:)二 于一·九八六年商业体制改jfit 儿个问

题JIltJt 的通加>> ( 11，: 1 发 (ID 86] 56 叮- )的千j 关政策，己r1:转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，要巩固提
高:已经改为问:东所有、:总体经营的命、Ik，可以不变，也可以实行租赁制经营:未1专未改的
企业，要大力推行租赁制经营。

(一)网营小型企业实行租赁制，要从饮食、服务、修理、副食品行业逐步向百货、五
金、交电、储运等行业扩展。实行租赁时-，应以本店职工租赁为主，也可以向社会租赁，
但都要进行公开招标。 为使承租者有发展企业的长远打算，租赁期可以适当长些 3

对小型租赁企业，在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两年内免征奖金税。为拉制小型租赁企业
消费基金增长过快，由财政部会同商业部制定具体办法，下达执行。 对租赁企业除了要确定
合理的租赁费外，还要规定合理的积累和分配比例，指导他们把留利尽可能多地用于扩大生

产和经营，主i二按有关规定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。承租者对企业财产、经营负全而责任，其

收入可适当高于本店职工。 租赁企业要按规定交纳退休统筹金，财产要参加社会保险。实行

租赁的企业，要进行清产核资。 对有问题资金和商品贬值损失，经财政、银行和企业主管部

门核定后，由承租企业挂帐，其挂帐损失在租赁费中扣除。清产核资后新发生的问题，由承

租者负责。

(二)原国营归口管理的集体商业企业要通过合股形式，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。

国营转为集体所有制的小型企业，占用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要按规定期限偿还给同家，偿

还后的财产归集体所有，并可以吸收企业内部职工入股，实行股金分红。集 体财产不能抽

走，甲、 L离- jj; l!才个人股金允许抽回 O

( 二)对}!1: 处啊!t僻、长期亏损的小门点，可以公开拍卖 。 拍卖小企业，按现值评估财

产，并要考虑-.....定的"级芳:"收入 q !Ei营职工购买小企业后，取消国营职工身份和待遇，成

为个体工商业者。 原jJ; 可只r.，愿意并投同志继续留店工作的，不再保留罔营职工身份;不

留店的，允许自谋职业，或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安排工作。原有退休职工，由购买者按二当地人

民政府规定交纳退休统筹金。 与拍卖有关的财务问题，按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办础。

三、深入改革国营批发商业

同有批发体系要由国营批发公司、工业自销网络、贸易中心、批发市场、商社集团等多

种形式组成。 经什实体主要在市、县，同一城市同一行业允许存在多家独立、平等的国营批

发企业。 yur 保证宏观指导和调节有秩序地进行，在交叉经营的同时，要有适当商品分工。

( 一)大 Ii1 城市的问;可批发企业要根据商品生产社会化、 专业化的要求，因地制宜进行

改革。 批发企业 IÀJ 干部可 以 专业划细、分部经营核算，可以按商品组成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
经济实体υ 地区之间、行业之间可以试办松散型的企业集团。交通方便、经济比较发达的县
(市)专业 .t\ t吃企业可以批零兼背，其他县(市)的专业批发企业可以改为综合批发，批零兼
营，有的也可以转向经iJt零 仨;:J/t.务为 主，兼营批发。基层食品购销站，可以实行承包经营，

也可以仿照小刑企业办法进行改革 。
( ~--)III 心城市的贸易，\ 1 心要坚持开放和服务的原则，探索以其为常设商品交易市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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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，创造条件逐步取代现行供fM会。要根 iRZ;要发展城市批发市场、小商lvl 市场。

(二)建立新的批发出j业。在横向联合'1 ' 出现的新的批发商业形式，己显示出生命力。
要突破行业、部门、地区和所有制的界限，通过Tf相参股， 2Ft成 l!1:it经 ;7Jf 、!可负盈亏、1'1 充

分配的批发企业。

(四)发展多种批发方式，开展灵活经白。一是商业批发企业可以与生产企业联背，发

展产销一体的厂商型批发商业。二.是大小城市批发企业要建立，辐射网络，可在外地设分号，

或发展企业之间的联合。兰是可在城市之间大中型零售企业联合的基础上，建立若干批零兼

营的集团性企业。在集团内部各企业之间互相参股，批发联利挂钩，发挥集团性企业在大城

市的骨干作用。随着集团水部服务等功能的健全，逐步向综合商社发展。阳是国背批发企业

可以发展代理、 i式舟、经纪业务，也可以由改革后富余人员茧新组合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

准，专门从事商品运输和结转帐货等项代理业务，为产销双方提供服务。

(五)现有国营商业企业的仓储、运输设施可以 rtij社会开放，纤l建为到(立!可二1: 、nI负盈

亏的经济实体。

四、逐步进行价格改革

为适应市场开放搞活的需要，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基础上，有领导地稳步地进行价格

改革。

(一)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将现行以进货地批发价为基础的"同定例扣"调拨作价办法改

为顺加，即以工厂出厂价格为基础，进入流通环节，由商业批零企业按照进价1m合理的费

用、税金、利润， )1民加作价。 目前前.已经放开的小商品和白行丰等「一1"科种f中r叮I商古句荷jjh.丁Il占品T

价;届于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}商苟品，要按照物价管理权限，经过批准后，结合价格调整逐

步转为顺加作价。

(二)逐步拉开各种差价。季节差价原则上要能补偿季节储备)iil 间所支付的合理费用、

利润和商品损耗。要认真贯彻优质优价原则，适当拉开质量差价(包括等级芳:价、 IIiII 质差

价、新老产品差价、花色差价等) ，鼓励企业增产名牌优质、适销对路商品。

(三)有控制i地也逐步放开饮食服务业价格。放开价格要把定价权真真伞 1['.盯←f放J

按政策规定白 j主二定价。饮食服务业也要推行质量差价，拉开服务档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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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一届三 ~I r全会以来，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有了显著进展，为农村商品生产服务有

所加强，横 [íjJ经济联合已经起步，单一的经营方式开始改变，企业管理制度有所改革，社会

放益和企业效益有所提高。{凡是，供销合作社的服务领域和服务效能还不适应农村商品生产

发展的要求，经口思想和经营方式还不适应商品交换日益扩大的需要，水身的管理制度、企

业素质还不活应开放、 jlfJj 活和1竞争的形势。为适应城乡经济改革的形势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

改革要按照巾共巾央《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》 (巾发 f1987 〕 5 号 )文件的要求，继续深

化。

一、要把供销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商业组织

供销合作社由全民所有制恢复为集体所有制工作已有进展，但认识还未完全统一，内部

和外部的关系还未完全理顺。 当前要进一步明确供销合作社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，真正体

现社员是供销合作社的主人。为此，要在社员自愿的原则下，继续扩大吸收社员股金或采取

集资形式兴办企业。要发展农产品经营的联营制、代理制和按农产品交售量实行所得税后分

红制，把单纯的买卖关系改为经营服务关系。对国家已经放开的商品，供销合作社有权实行

自主经营，农民有权选择购销单位和购销方式，要严格按照社章办事， 在业务经营、财务管

理、领导班子的调整等方而，充分尊重社员的民主权利。

供销合作社恢复集体所有制后，必须从全局出发，积极承担、保证完成国家交给的任

务。同时，在供销合作社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的前提下，各地要切实保障其独立自主经营的权

力。任何部门不得平调、转移和侵占供销合作社的资金 (包括公积金和各种专用基金) ，不

得随意安排、抽调人员，不得限制其经营活动和改变隶属关系。各级供销合作社都要实行独

立核算、白负盈亏、向国家纳税的制度。由于承担国家特殊任务和l较大政策调整造成的损

失，哪一级政府决定的由哪一级政府补偿。对过去由于调价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，按一九

八五年底帐面待处理损失数额， 实行挂帐停息，由中央财政减少银行的利息收入。 对国家委

托购销和储备的商品，由有关部门协商签订协议，共同组织实施。

- 续完善为农村商品生产服务体系园、

供销合作社要充分运用遍布城乡的网点、人员、资金和设施等有利条件，逐步建立起以

产品为龙头的生产、加工、运销等多功能的服务体系。一是以县市为单位，根据当地条件，

合理规划，抓住几项工农业骨干产品，实行小集中的专业化生产。二是在自愿原则下，组织

生产者建立不同产品的生产专业协会，或按照合作社的组织原则，建立专业合作社。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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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产销合问，提供生产物资、生产技术、储 、产品加工和开拓销路的服务，逐步把分

ii史的家庭生产 [，-iJ 社会的大 ilî场联结起求，侦农村商llh lkikj可以241应在: )畏 。

对 于农副产品的经伐.&.根 flij不 |Td442点，采取不 IL.j方式。 xJ 'f}'[ t主进入市场;或 l二 r'的鲜

活商品和l某些工业原料，可以实行代理制;对于某些季节生产、常年需要的大宗农产品和1一

地生产多地需要的土特产品，可以采取白白或联诗 :对于需要进行加工的农产品，要积极为

农民开展代加工、代言|3fif业务。

要从提供信息、原材料和推悄产 lfJI f:UJ&而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。还可以根据自愿互利

原则，发展同乡镇企业的经济联合 ， 兴办一些股份制联营企业，把双方的优势紧密结合起

来，做到互相促进，共同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。

现有的仓库、运输1:具·等经背设施， IEJ-对社会开放，开展代储、代运业务，支付农村商

三、发 向经济联合，改革经营体制

长期以来，各级供销合作社的所属企业大多是按行政区建立的，不适应横向经济联合友

展的需要，必须逐步加以改革。要积极发展跨部门、跨地区的多形式、多层次的横向经济联

合，发展多种流通方式。

彻底放开基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，增强自我发展的活力，使其真正成为独立核算、 自 负

亏、自主经营的企业。一是扩大农村代购代销店和分销店的经营范围和服务项目(包括提供信

息、指导生产、联结商路等 ) .为千家万户提供综合服务。二是打破行政区的限制，把按行

政区建立的基层社逐步调整为按经济区建社，扩大经营服务能力 。 有条件的地方，要积极兴

办综合商场和农产品批发市场。 三是不E业务经营上，凡是基层社自己能办的，就应放手让基

层社 I ~[ 己去办 ;;石f要县联合社办的，可以采取县联合社与基层社联营等办法， i!:利于基层。

四是在保持各 内隶属关系不变的前提下，发展同信用合作社的经济联合， -};发展农忖商品生

产服务 。

县以上联合社应按照自下而上、自愿联合的原则办成经济实体。其主要职能是;组织、

协调、捐导和监督社员社的工作，保护所在地区范围内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，为社员社提

供业务经营、储藏运输、职工培训等服务;办理社员社无力经营的各项业务和商品储备任

务; 自舟、或联办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企业。为适应区域性产品调剂、运输、储藏等业

务的需要， 经营服务机构应相应调整，该充实的充实，该撤井的撤并。调整后的经营机构作

为联社经济实体的组成部分，发挥群体优势，增强综合服务能力 。

对于某些户地比较集中的产品， 在 自愿互利的原则下，可以组建跨地区、跨部门的专业

企业联合集团，组织产销联营。在大巾城市要逐步发展农副产品批发市场，发展产区和销区

的E挂贸易。 在经营方式上，可以联膏、自营，也可以代购、代俏。

无论农产品经营，还是工业品经营，都要积极推行分购联销或联购分销的经营方式，减

少中间环节，合理处理利益的分配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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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积极推行经 任制，改革管理制度

推行企业经营责任制，把企业的责、权、利紧密结合起来，是调功职工积极性、搞活企

业的根本措施。一是有计划、有步骤地推行理事会主任(公司经理、工厂厂长)负责制，实

行主任(经理、厂长)任期目标责任制和经济审计制，把任期目标的执行情况，作为考核、

任免领导干部的主要依据。二是要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，责任要具体，指标要合

理，组织要落实，分配要兑现。三是要结合供销合作社特点，逐步地进行劳动工资制度改

革。要-正确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，积极探索适合供销合作社特点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

的具体办法。企业内部分配，允许根据行业特点自行前ij立。四是对小型饮食、服务、修理和

零售门店，可按国营小型商业企业改革办法试行租赁制。对于长期亏损、产不抵债、经整顿

无效的基层企业，可以按照社章规定，经社员代表大会民主讨论，宣布解散或屯新组合。

王、健全 社法，坚持民主管理制度

供销合作社作为民间群众经济坦织，必须按照合作社的组织原则，制;ι杜);7:社法，坚持

民主管理制度，给其成员以管理权。各级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，是同级供悄合作社的最

高权力机构。有夭业务经营、财务管理、盈余分配、人事调整等重大问题，必须经社员代表

大会讨论和确认。理事会、监事会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选择产生，对社员代表大会负卖。

理、监事会的主要领导人，在任职期间应保持稳定，不要轻易调动。

目前，不少地方试行将现行的理事会、监事会改组为社务管理委员会，去认真总结经

验。管委会成员必须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作为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集体领导机

构，实行主任招聘制和主任负责制。基层供销合作社管委会成员要有三分之二是农民社

员，县以上联合社的管委会成员要有三分之二来自社员社，以保证决策能反映民意，符合实

? 

l茸系{丰改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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